
北关区司法局流程图

二、行政处罚类程序流程图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行为的处罚

审查

对相关证据资料进行审查

核定

依据有关资料和证据，核定违法事实、行政处罚性质、处罚金额。

下达执法文书

不能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 7 日内改正

违法行为，当事人在告知 3 日内可申请听证。

依据申请组织听证，听证前 7 日内通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对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人防部门依法

积极配合行政复议或应诉。并按复议和判决结果执行。

当事人陈述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司法部门应依事实做

出决定,并按下列程序办理，如不成立直接进入以下程序。

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须在 15 日内履行完毕。当事人可在作出决定

的 2 个月和 3 个月内分别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

逾期不执行

归档备案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审批

调查核定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报告，按程序审批，重大案件由主任办公会集

体讨论决定；并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 7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

能按要求履

行义务的。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能按要求履

行义务的。

能 按

期 限

履 行

义 务

和 处

罚 的

填写《结案报告》，并

按程序报批。

对当事人既不提出行政复议

也不起诉讼,逾期又不履行的。

能 按

期 限

履 行

义 务

和 处

罚 的



八、其他职权类流程图

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异议的审查流程图

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

受 理
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

出具《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不

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

次性告知需补正内容

审查

5个工作日

对符合法律援助申请条件

的，作出援助决定

符合法定条件不予受理法

律援助申请的，作出不予

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

到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股提出申请

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对法律援助中心

提出整改意见，整改后，进行确认

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提

供援助


